                    第三章 海关监管货物报关程序（四）
                        特定减免税货物、暂准进出境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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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定减免税货物

（1）含义：海关根据国家的政策规定准予减免税进口,用于特定地区、特定企业、特定用途的货物；

（2）特征：

    1．特定条件下减免进口关税：进口时减免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不减免进口环节消费税；

    2．进口申报应当提交进口许可证件：特定减免税货物是实际进口货物；

        3．进口后在特定的海关期限内接受海关监管：在规定的期限，使用于规定的地区、企业和用途。
  （3）范围：
         1、特定地区减免税货物：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区、保税港区
         2、特定企业减免税货物：外商投资项目在投资额度内进口自用设备、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外进口自用设备。
         3、特定用途减免税货物：国内投资项目进口自用设备、贷款项目进口物资、科教用品、科技开发用品、残疾人      

专用品、救灾捐赠物资、扶贫慈善捐赠物资。
（4）监管年限：

 A．船舶、飞机，8年

                       B．机动车辆，6年

                       C．其他货物，5年
（二）、“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的使用

（1）有效期6个月，特殊情况经申请可延长6个月

（2）使用规定：实行“一证一批”、“一证一关”，若要分批次，则要分别申领征免税证明

（三）、解除海关监管：
 1、自动解除
    特定减免税货物在海关监管期满后，自动解除海关监管。

 2、申请解除
    纳税义务人需要开解除监管证明的，可以自监管年限届满之日起1年内向海关申请，海关自接到申请之日起20日内核发“解除监管证明”。
 3、监管期满申请解除监管
原减免税申请人    向主管海关申请解除监管    审核签发“减免税进口货物解除监管证明”  结关

4、监管期内申请解除监管（为了国内销售、转让、放弃、或退运境外）
（1）销售、转让    办理纳税手续    海关（按使用的时间）征税后签发“解除监管证明书”   可

以销售、转让；
（2）转让给同样享受优惠的企业，接受方应先申领“进出口货物征免税证明”，凭以办理货物结转；

     双方企业分别向各自主管海关办理进出口手续，货物的监管年限不扣除已经使用的时间。

（3）退运出境的    办理出境手续    海关监管下出境   企业持报关单及其他单证申请解除监管；
（4）放弃货物    海关核准放弃后，将货物拍卖，所得款上缴国库，凭以申领解除监管证明。
（5）企业破产清算中特定减免税货物的处理：

先申请    征税    解除监管    进入破产清算，变卖、拍卖程序

                 暂准进出境货物

特征：

      1．有条件暂时免予缴纳税费，但要提供担保

      2．免交进出口许可证件

      3．规定期限内按原状复运进出境（规定期限6个月）

      4．按货物实际使用情况办结海关手续

（一）ATA单证册报关的展览品的报关：
1、含义：“暂准进口单证册”，简称ATA单证册，是指世界海关组织通过的《货物暂准进口公约》及其附
          约A和《ATA公约》中规定使用的，用于替代各缔约方海关暂准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和税费担保
          的国际性通关文件。 
2、格式：一份ATA单证册一般由8页ATA单证组成：一页绿色封面单证、一页黄色出口单证、页白色进
         口单证、一页白色复出口单证、两页蓝色过境单证、一页黄色复进口单证、一页绿色封底。（我
         国海关只接受用中或者英文填写的ATA单证册）

 3、适用：ATA单证册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展览会、交易会、会议及类似活动项下的货物。除此之外的货物，
         我国海关不接受持ATA单证册办理进出口申报手续。 

4、出证担保和管理机构：①出证担保机构：中国国际商会是我国ATA单证册的出证和担保机构；

                       ②管理机构：海关总署在北京海关设立的ATA核销中心。

5、有效期与货物进出境期限：6个月

6、延期审批：使用ATA单证册报关的货物暂准进出境期限为自货物进出境之日起6个月，超过6个月的，持证人需向海        

               关申请延期，延期最多不超过3次，每次延期不超过6个月，且持证人应当在规定期限届满30个工作日前 

               向货物暂准进出境申请核准地海关提出延期申请，并提交“货物暂时进/出境延期申请书”及相关材料；直 

               属海关受理延期申请的，应当于受理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延期的决定；

               参加展期在24个月以上展览会的展览品，在18个月延长期届满后仍需要延期的，由主管地直属海关报海 

               关总署审批；

               ATA单证册项下的暂时进境货物申请延长期限超过ATA单证册有效期的，持证人应当向原出证机构申请续 

               签ATA单证册用以替代原册，新册使用，原册失效。

7、追索：我国ATA单证册项下暂时进境货物未能按照规定复运出境或者过境的，ATA核销中心将向中国国际商会提出追
          索。自提出追索之日起9个 月内，中国国际商会向海关提供货物已经在规定限内复运出境或者已举办了进口手 

          续证明的，ATA核销中心可以撤销追索；9个月期满后未能提供上述证明的，中国国际商会应当向海关支付税款
          和罚款。
（二）不使用ATA单证册报关的展览品的报关：

进境展览品

 A．展会中展示或示范用的货物、物品、为示范展出的机器或器具所需用的物品、展览者设置临时展台和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供展览品做示范宴会用的电影片、幻灯片、录像带、录音带、说明书、广告光盘、显示器材等。

      B．下列在合理范围内，展览会期间供消耗、散发的用品（展览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①在展览活动中的小件样品，包括原装进口的或者在展览期间进口的散装原料制成的食品或者饮料的样品。

            ② 为展出的机器或者器件进行操作示范被消耗或者损坏的物料；

③布置、装饰临时展台消耗的低值货物；

④展览期间向观众免费散发的有关宣传品；

⑤供展览会使用的档案、表格及其他文件。

           上述货物、物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①由参展人免费提供并在展览期间专供免费分送给观众使用或者消费的；

            ②单价较低，做广告样品用的；

            ③不适用于商业用途，并且单位容量明显小于最小零售包装容量的；

            ④食品及饮料的样品虽未包装分发，但确实在活动中消耗掉的。

     C．小卖品和展卖品：
展览会中使用，但不是展览品：

         a．展览会期间出售的小卖品，属于一般进口货物范围；

      b．展览会期间使用的含酒精饮料、烟叶制品、燃料，不适用有关免税的规定

展览品的暂准进出境期限(与ATA单证册展览品相同)

          进口：期限6个月，经申请，主管海关批准可延期，在规定期限届满30个工作日前申请， 最长不超过6个月，延期最多不超过3次，直属海关受理延期申请的，在受理申请之日20个工作日作出是否延期的决定。上述的期限均届满之后仍需要延期的，由主管地直属海关报海关总署审批。

          出口：期限6个月，经申请，主管海关批准可延期（同ATA单证册展览品）

（三）不使用ATA单证册进出境展览品的核销结关：




（四）境外集装箱箱体暂准进境报关：
     境外集装箱箱体暂准进境，无论是否装载货物，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应当对箱体单独向海关申报，并应当于入境之日起6个月内复运出境。如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期复运出境的，营运人应当向“暂准进境地”海关提出延期申请，经海关核准后可以延期，但不得超过3个月，逾期应向海关办理进口报关纳税手续。

  （五）其他暂准进出境货物的报关：进出境期限、延期申请和审批同（ATA单证册相同）；
暂准进出境的申请和审批：向海关提出申请（提交相关单据）、海关做出审批。

  （六）其他暂准进出境货物的结关：
   （1）复运进出境——凭复运进出境报关单核销结关

   （2）转为正式进口——提交证件，正式报关、纳税

   （3）放弃——按放弃货物处理

   （4）不可抗力—不可抗力导致可视为货物复出境或进境、其他原因导致受损或灭失，按货物进出口办理。

核销结关——上述情况，均需提供有关单据、单证核销，海关退还保证金等手续结关。

二、不使用ATA单证册报关的展览品的报关





 暂准进出境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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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口货物征免税证明的使用





 特定减免税货物





三、解除海关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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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l "A" ��（1）含义�





� HYPERLINK  \l "B" ��（2）特征�





� HYPERLINK  \l "C" ��（3）范围�





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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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窃





（2）赠送





（1）展览品放弃





（4）丢失





（3）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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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l "N" ��（4）出证担保和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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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YPERLINK  \l "O" ��（5）有效期与货物进出境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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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复运进出境：





按规定期限复运进出境，经海关签发的报关单证明联�办理核销结关





未按规定期限复运进出境，经申请延期，并在延期内复运进出境





（2）转为正式进出口：





放进口——办理申报、纳税手续，需交证的提交许可证件





出口——补办正式出口手续





（3）放弃或赠送





放弃——海关变卖后上缴国库





赠送——接受单位办理进口申报、纳税手续





（4）毁坏、丢失、被窃：





毁坏——报告海关，估价征税





丢失、被窃——按进口同类货物征税





不可抗力灭失、损毁——根据受损情况，减征或免征进口税








